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２９

股票简称：重庆百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８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股份变动报告书

交易对方（

１

）名称：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住所及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路

１８

号

交易对方（

２

）名称：

Ｎｅｗ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Ｌａｋｅ Ｖｉｅｗ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新天域湖景投资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住所及通讯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

９９

号中环中心

５７

楼

５７０５

室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

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注意： 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实施情

况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 全文及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件， 该等文件已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重庆百货

／

上市公司

／

本公

司

指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商社集团 指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

新天域湖景 指

新天域湖景投资有限公司 （英文名：

Ｎｅｗ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Ｌａｋｅ Ｖｉｅｗ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新世纪百货 指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交易

指

重庆百货向商社集团和新天域湖景发行股份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新世纪

百货

６１％

和

３９％

的股权的行为

重组报告书 指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资产评估报告书 指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拟定向增发并收购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重康评报字

（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７

号）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庆市国资委 指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天健正信 指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重庆华康 指 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报告书的数字均保留两位小数，若有数字合计不符的情况，均由保留小数四舍五入形成。

重要提示

１

、发行数量和价格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１６９

，

０９３

，

４１８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２２．０３

元人民币。

２

、发行对象和限售期

序号 机构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１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３

，

１４６

，

９８５ ３６

个月

２

新天域湖景投资有限公司

６５

，

９４６

，

４３３ ３６

个月

合 计

－ １６９

，

０９３

，

４１８ －

３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预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４

、资产过户情况

商社集团和新天域湖景合计持有的新世纪百货

１００％

股权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完成股权过户手续，股权持有人变更为重庆百货。

根据重庆百货分别与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签署的《资产交割确认书》和天健正信出具的天健正信验

（

２０１０

）综字第

０３００８３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

毕。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本次交易是指重庆百货向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发行股份，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新世纪百货

６１％

和

３９％

股权的行为。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世纪百货成为重庆百货的全资子公司。

一、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商社集团和新天域湖景。 商社集团系重庆百货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涉及向商社

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二）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新世纪百货

１００％

的股权，其中商社集团和新天域湖景分别持有的新世纪百货

６１％

和

３９％

的股权。

（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情况

根据重庆华康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重康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并经重庆市国资委监管四［

２００９

］

３１

号文备案，标的资产新世纪百货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３９２

，

１１８．７４

万

元。 本次交易价格参照上述评估结果，确定为

３７２

，

５１２．８０３

万元。

（四）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１

、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发行数量：

１６９

，

０９３

，

４１８

股

３

、发行股票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４

、发行价格：重庆百货第五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即

２２．０３

元

／

股

５

、锁定期安排：商社集团承诺，自完成本次交易股权登记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拥有权益的重庆

百货股份（即包括本次交易取得的和原持有的）；新天域湖景承诺，自完成本次交易股权登记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不转让其因本次交易拥有的重庆百货股份。

（五）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世纪百货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包括当日）止（即期间）所产生的净

利润，由重庆百货享有。 如果该期间新世纪百货净亏损，净亏损额由新世纪百货现有股东商社集团和新天

域湖景按

６１％

、

３９％

的比例以现金方式向新世纪百货补足； 交割日后

３０

工作日内重庆百货就期间损益聘

请适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做专项审计，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后的

２０

个工作日内实施补足。

（六）发行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类别及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股） 股权比例 股份数（股） 股权比例

商社集团

６６

，

３２９

，

４７０ ３２．５１％ １６９

，

４７６

，

４５５ ４５．４２％

新天域湖景

－ － ６５

，

９４６

，

４３３ １７．６８％

其它股东

１３７

，

６７０

，

５３０ ６７．４９％ １３７

，

６７０

，

５３０ ３６．９０％

合 计

２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７３

，

０９３

，

４１８ １００．００％

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新世纪百货在本次发行前后与上市公司关系如下：

本次发行前，商社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３２．５１％

的股份，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后，商社集团持有

上市公司

４５．４２％

的股份，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１

、商社集团概况

公司名称：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渝中区青年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邝正平

注册资本：

５１９

，

２０７

，

４００

元

实收资本：

５１９

，

２０７

，

４００

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３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５００１０３２０２８７６８４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销售五金、交电、摩托车、汽车（不含九座以下的乘用车）及零部件、饲料、装饰材料和化工产

品、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文化办公机械、照相器材、仪器仪表、化学试剂（不含化学危险品）、合成橡胶、

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染料、地蜡、林化产品，日用化学品、食品添加剂、塑料原料，商品储存（不含危险

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按资格

证书核定的事项从事经营）。

２

、新天域湖景

英文名称：

Ｎｅｗ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Ｌａｋｅ Ｖｉｅｗ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称：新天域湖景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玉美

法定股本：

１

，

０００

港元

已发行股本：

１０

港元

注册地址：中国香港皇后大道中

９９

号中环中心

５７

楼

５７０５

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

商业登记证号码：

３８９２６５３１－０００－０２－０８－３

主营业务范围：投资及顾问咨询

（二）本次股份认购及股份锁定情况

商社集团及新天域湖景本次认购重庆百货股份数量分别为

１０３

，

１４６

，

９８５

股和

６５

，

９４６

，

４３３

股， 合计

１６９

，

０９３

，

４１８

股，均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办理完毕证券登记手续。

商社集团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重庆百货

１０３

，

１４６

，

９８５

股股份加上原持有的重庆百货

６６

，

３２９

，

４７０

股股份（合计

１６９

，

４７６

，

４５５

股股份），自完成本次交易股权登记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

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新天域湖景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重庆百货

６５

，

９４６

，

４３３

股股份，自完成本次交易股权登记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交易实施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交易实施前公司前十名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

６６

，

３２９

，

４７０ ３２．５１％

２

中国银行

－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４３２

，

３６１ ４．１３％

３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４１２

，

１８２ ３．１４％

４

重庆华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６

，

０１１

，

２０２ ２．９５％

５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５

，

９３６

，

５０５ ２．９１％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７８９

，

５０１ ２．８４％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２０７

，

８９９ ２．０６％

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４

，

１８３

，

３３９ ２．０５％

９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４２

，

０８５ １．９８％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５３８

，

３８６ １．７３％

（二）本次交易实施后公司前十名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９

，

４７６

，

４５５ ４５．４２％

２

新天域湖景投资有限公司

６５

，

９４６

，

４３３ １７．６８％

３

重庆华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６

，

０１１

，

２０２ １．６１％

４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５

，

９３６

，

５０５ １．５９％

５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１．５９％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８１０

，

０００ １．５６％

７

中国银行—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３０５

，

３８０ １．４２％

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４

，

１８３

，

３３９ １．１２％

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９８０

，

０９６ １．０７％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５９９

，

９０３ ０．９６％

注：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Ａ

股前十名股东名册查询证明列示。

四、本次交易实施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实施前 本次交易实施后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 有限售条件股

份合计

６８

，

２５０

，

４７０ ３３．４６％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合计

２３７

，

３４３

，

８８８ ６３．６２％

其中：国有法人股

６６

，

６６９

，

４７０ ３２．６８％

国有法人股

１６９

，

８１６

，

４５５ ４５．５２％

境外法人股

－ －

境外法人股

６５

，

９４６

，

４３３ １７．６８％

社会法人股

１

，

５８１

，

０００ ０．７８％

社会法人股

１

，

５８１

，

０００ ０．４２％

二、 无限售条件股

份合计

１３５

，

７４９

，

５３０ ６６．５４％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合计

１３５

，

７４９

，

５３０ ３６．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３５

，

７４９

，

５３０ ６６．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３５

，

７４９

，

５３０ ３６．３８％

三、股份总数

２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３７３

，

０９３

，

４１８ １００．００％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根据经天健正信审计的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财务报告及备考财务报告， 本公司重组前

财务数据及本次重组后备考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交易后备考 交易前 增长 交易后备考 交易前 增长

营业收入

１

，

１２１

，

４３１．２７ ４４９

，

１１７．８１ １４９．７０％ １

，

７８１

，

８８２．２０ ７３１

，

２３３．１０ １４３．６８％

营业利润

３３

，

９０５．１３ １２

，

７７２．１６ １６５．４６％ ５０

，

５９３．４４ １７

，

１０６．７６ １９５．７５％

净利润

２９

，

１５６．０１ １１

，

０３６．７３ １６４．１７％ ４４

，

９８２．１３ １５

，

９０７．０９ １８２．７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２８

，

９９５．９７ １０

，

８７４．０３ １６６．６５％ ４４

，

７４０．６７ １５

，

６７２．７６ １８５．４７％

净资产收益率

（全面摊薄）

１４．６８％ １０．７８％ ３６．１８％ ２５．９１％ １６．６６％ ５５．５２％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０．７８ ０．５３ ４７．１７％ １．２０ ０．７７ ５６．０９％

由上表可见，本次交易后，公司的各项盈利能力指标大幅增长，总体盈利能力增强，股东权益价值得以

大幅提升。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新世纪百货和本公司是目前重庆地区商业网点最多的两家公司，“新世纪百货”和“重庆

百货”也都是重庆地区声誉良好的公司品牌，两家的业态大类相同，但细分有所差异。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

司的网点优势将更为明显，在网点布局、招商采购、物流配送等多方面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得到增强，议

价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可进一步提高；通过错位经营，可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品牌优势；通过推出灵活多变的

业态组合及新型业态，发挥多业态协同优势。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重庆百货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经营管理层职责分明，责权明确；公司的关联交易、资金往来、对外担保、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信息披

露、控股子公司管理等事项运作规范。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彻底解决与控股股东商社集团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日常关联交易将大幅

减少。 本次交易中，商社集团出具了相关承诺函，承诺避免潜在同业竞争、规范并减少关联交易。

综上，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消除同业竞争，保持公司的独立性及完善法人

治理结构；也将扩大公司业务规模，优化公司资源，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

情况

（一）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重庆百货发布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拟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起

３０

日内按照有关

规定，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重庆市国资委出具《关于同意重庆百货定向发行股份购买新世纪百货

１００％

股权

预案的审核意见》，对本次交易预案的核心交易条款做出了原则性批复。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重庆百货召开第五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多项相关议案，

４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重庆百货召开第五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多项相关议案，

４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重庆市国资委出具《关于同意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购买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有限

公司（下称：新世纪百货）

１００％

股权国有股权管理的批复》（渝国资［

２００９

］

７４９

号）对本次交易方案予以核

准。

６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商务部反垄断局出具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商反垄监察函［

２００９

］

６８

号），决定对本次交易不予禁止，交易可继续进行。

７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重庆百货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同意商社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等多项相关议

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商务部出具商资批［

２０１０

］

１４３

号《商务部关于原则同意新天域湖景投资有限公司

战略投资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原则批准本次交易有关事项。

９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重庆市国资委出具《关于同意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购买重

庆商社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

１００％

有关交易价格调整的批复》（渝国资 ［

２０１０

］

３２０

号）、《关于同意重庆百货

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购买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

１００％

有关盈利补偿和期间损益事项

调整的批复》（渝国资［

２０１０

］

３２１

号），同意本次交易价格调整及盈利补偿和期间损益事项调整。

１０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重庆百货召开第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注入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

利润预测数的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关于商社集团、湖景投资

＜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

＞

的

补充协议（二）》、关于监督、评估及落实各项避免或解决同业竞争的措施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协议、事项。

１１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重庆百货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五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签署

＜

关于注入

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

＞

的议案》。

１２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商务部出具商资批［

２０１０

］

８２３

号《商务部关于同意延长〈商务部关于原则同意

新天域湖景投资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有效期的批复》。

１３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８

次会议审核，公司本

次交易获有条件通过。

１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重庆百货召开第五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方案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向重庆商社（集团）有

限公司、新天域湖景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７９

号），核准重庆百货

向商社集团发行

１０３

，

１４６

，

９８５

股股份、向新天域湖景发行

６５

，

９４６

，

４３３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１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豁免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重庆百货

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８０

号），核准豁免商社集团因以资产认购重庆百货

本次发行股份而增持该公司

１０３

，

１４６

，

９８５

股股份，导致合计持有该公司

１６９

，

４７６

，

４５５

股股份，约占该公司

总股本的

４５．４２％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二）相关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重庆百货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与商社集团及新天域湖

景签订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关于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等相关协议，商社集团和新天域湖景持有的新世纪百货

１００％

股权为重庆百货本次拟收购的全部资产。

新世纪百货

１００％

的股权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变更

登记手续，新世纪百货的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重庆百货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重庆百货与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分别签署了《购买资产交割确认函》确认，商社

集团

／

新天域湖景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将其拥有的新世纪百货

６１％／３９％

的股权过户至重庆百货名下，并在

该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自该日起，上述股权归重庆百货所有。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天健正信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引致的增资事项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天

健正信验（

２０１０

）综字第

０３００８３

号《验资报告》。

（三）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商社集团和新天域湖景持有的新世纪百货

１００％

股权以及相关股东权益，不涉

及债权债务的转移事项。

（四）股份发行登记事项的办理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向商社集团发行

１０３

，

１４６

，

９８５

股、向新天域湖景发行

６５

，

９４６

，

４３３

股，合计新增股份

１６９

，

０９３

，

４１８

股均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根据公司审慎核查，本次重大资产实施及相关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

息（包括有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也未出现对新世纪百货相关盈利

预测未能实现的情形。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在本次交易的审核与实施过程中，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如下：

根据重庆百货职工代表大会第三届十六次联席会议决议，公司监事会召集人李莉军女士（职工代表监

事）因到龄退休，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重庆百货召开第五届五次监事会，会议审议李莉军

不再担任监事会召集人，推选监事张饶女士临时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重庆百货召开第五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

案》，公司聘任尹向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人员的调整属于正常的工作变动，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系。 除此之外，重庆百货其他相

关人员亦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调整的情况。

四、交易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

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

形，或上市公司为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重庆百货与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签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上述各方共同签署《

＜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

＞

之补充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上述各方共同签署《

＜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

＞

之补充协议（二）》，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本次交易各方正在履行前述协议的条款，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过

户，重庆百货已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未出现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违背协议条款的情形。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商社集团承诺自完成本次交易股权登记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拥有权益的重庆百货股份（即包括

本次交易取得的和原持有的）。

新天域湖景承诺自完成本次交易股权登记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因本次交易拥有的重庆百货股

份。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未出现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２

、关于利润补偿的承诺

商社集团

／

新天域湖景为了保证重庆百货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分别与重庆百货签署了《关于注入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补偿协议》、《

＜

关于

注入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补偿协议

＞

之补充协议》、《

＜

关于注入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

测数的补偿协议

＞

之补充协议一》，根据上述协议约定，如果本次补偿测算期间（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

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新世纪百货每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净利润预测数，商社集团

／

新天域湖景同

意将其本次交易认购的股份按协议约定的方式计算股份补偿数，进行回购或赠与，补偿股份数量为以下公

式计算结果：

其中， 商社集团

／

新天域湖景各自认购股份总数是指本次交易中商社集团

／

新天域湖景各自认购的重庆

百货本次发行的股份数，即

１０３

，

１４６

，

９８５

股

／６５

，

９４６

，

４３３

股。

在补偿测算期限届满时，重庆百货应对新世纪百货做减值测试，如果减值额占新世纪百货本次交易价

格的比例大于商社集团

／

新天域湖景补偿股份数量总数占本次交易商社集团

／

新天域湖景认购股份总数的比

例， 则商社集团

／

新天域湖景还需另行向重庆百货除商社集团和新天域湖景的其他股东补偿按协议约定的

方式计算的股份数量，另行补偿股份数为以下公式计算结果：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未出现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３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了保持上市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公司控股股东商社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出具承诺，“在实际经

营运作过程中，将继续保持规范运作，确保与重庆百货在人员、财务、机构、资产和业务等方面完全分开；商

社集团与上市公司在经营业务、机构运作、财务核算等方面独立并各自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商社集团未出现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４

、关于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商社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出具承

诺，“将尽可能减少并规范与重庆百货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关联交易事项，将严格履行法定程序，依法及

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重庆百货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商社集团未出现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５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商社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针对竞争性业务提出明确的解决同业竞争的具体机制，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

诺函》。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商社集团未出现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６

、新天域湖景及与其实际控制权有关的法律主体的承诺

新天域湖景、 与新天域湖景实际控制权有关的四家法律主体

Ｎｅｗ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Ｌ．Ｐ．

、

Ｔｅｔｒａｄ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ｅ Ｌｔｄ．

、

Ｈｏｎ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ｎｄ ＩＩＩ

，

Ｌ．Ｐ．

、

ＧＳ Ｈｏｎ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Ｉ Ｌｔｄ．

分别做出如下了不可撤销的承

诺：

“依照中国法律法规，严格履行作为上市公司股东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等法定义务，承诺人对此承

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未来如果向第三方直接或间接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将严格履行相应的报告和公告义务，

并要求受让方出具同等的不可撤销的承诺函 （不含在二级市场通过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进行的股票

交易的受让方）。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新天域湖景及与其实际控制权有关的法律主体未出

现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７

、关于可能存在的税务问题引发损失而出具的承诺

商社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出具的《确认、承诺与保证函》中承诺，对于新世纪百货改制引入新天域

湖景之前存在的税务问题，包括合并纳税事项，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均由商社集团承担；对于新世纪百

货改制引入新天域湖景之后存在的税务问题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商社集团将按出资占比承担。

新天域湖景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出具的《确认、承诺与保证函》中承诺，对于新天域湖景入股新世纪百货

之后存在的税务问题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新天域湖景将按出资占比承担。

新世纪百货现有股东商社集团和新天域湖景的以上承诺将保证上市公司不因税务问题而造成损失。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未出现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８

、关于租赁关系瑕疵及其风险损害补偿机制的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商社集团出具《关于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１０

项租赁物业问题的

承诺函》，向上市公司承诺如下：

“（

１

） 若新世纪百货及子公司因未按照下表所示时间进度解决关于

１０

项物业租赁瑕疵问题而解除租

约重新选址开业，我公司将按照

６１％

的比例承担因此发生的解除租约违约金及新址装修费用（根据重庆百

货审计部门确定的数据确定）。 解决

１０

处有瑕疵的租赁物业时间计划：

时 间 完成整改项数

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１２

个月内

３

项

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２４

个月内

７

项

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３６

个月内

１０

项

（

２

）在经营过程中，若由于租赁物业存在瑕疵导致新世纪百货及子公司无法经营不得不重新选址开业

的，若出租方违约赔偿金额小于新址装修费用，差额部分由我公司按

６１％

比例承担；若出租方

１

年内尚未

全部

／

部分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则差额部分由我公司按

６１％

比例先行补偿。我公司进行补偿后如收回物

业出租方赔偿款，则按

６１％

比例归属我公司享有。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４

日，新天域湖景出具《关于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１０

项租赁物业问题

的承诺函》，向上市公司承诺如下：

“（

１

） 若新世纪百货及子公司因未按照下表所示时间进度解决关于

１０

项物业租赁瑕疵问题而解除租

约重新选址开业，我公司将按照

３９％

的比例承担因此发生的解除租约违约金及新址装修费用（根据重庆百

货审计部门确定的数据确定）。 解决

１０

处有瑕疵的租赁物业时间计划：

时 间 完成整改项数

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１２

个月内

３

项

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２４

个月内

７

项

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３６

个月内

１０

项

（

２

）在经营过程中，若由于租赁物业存在瑕疵导致新世纪百货及子公司无法经营不得不重新选址开业

的，若出租方违约赔偿金额小于新址装修费用，差额部分由我公司按

３９％

比例承担；若出租方

１

年内尚未

全部

／

部分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则差额部分由我公司按

３９％

比例先行补偿。我公司进行补偿后如收回物

业出租方赔偿款，则按

３９％

比例归属我公司享有。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未出现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过户实施完毕后，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

１

、根据《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重庆百货需向商务部申

领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２

、重庆百货需向工商管理机构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３

、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和重庆百货签署的相关协议和出具的系列承诺的履行。

上述未尽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上述后续事项对重庆百货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七、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重庆百货本次交易的实施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重庆百货已依法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资产交割手续已完成，重庆百货已合法

取得了标的资产的所有权，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过户工作已完成；重庆百货本次向商社集团、新天域湖

景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已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证券登记手续，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其后，重庆百货还需要取得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办理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的变更

登记手续。

（二）法律顾问意见

法律顾问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１

、重庆百货本次交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授权和审批。

２

、本次交易涉及的目标股权过户及证券登记等手续已办理完毕。

３

、重庆百货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就目标股权的权属关系及其转移所做出的信息披露与本次交

易实施情况相符，不存在差异。

４

、在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中，重庆百货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部分更换符合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５

、在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重庆百货的资金、资产被商社集团或新天域湖景占用的情形，

或重庆百货为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提供担保的情形。

６

、在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中，重庆百货和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没有发生违反相关协议及承诺的行

为。

７

、重庆百货尚需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新增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

８

、本次交易完成后，重庆百货及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将继续各自履行《关于注入资产实际盈利数不

足利润预测数的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及有关承诺。

第三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向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

司、新天域湖景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７９

号）；

２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豁免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重庆百货大楼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８０

号）；

３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４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５

、天健正信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０

）综字第

０３００８３

号）；

６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Ａ

股前

１０

名股东名册查询证明》；

７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报告》；

８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二、备查方式及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在本报告书刊登后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前的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于下列地点查阅上述文件。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

２

号

电话：

０２３－６３８２２５９４

传真：

０２３－６３８２２５９４

法定代表人：肖诗新

董事会秘书：胡庆华

证券事务代表：赵耀

投资者亦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三、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 如

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５８１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６２０

联系人： 吴军华、罗大伟、钱滨、王尚令

（二）法律顾问

名称：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朱玉栓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５９

号中坤大厦

１５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１５９６９６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８１８６９

联系人： 余春江、唐申秋

（三）验资机构

名称：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梁青民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３６

号环球贸易中心

Ａ

座

１２

楼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２５６６９９

联系传真：

０１０

—

５８２５６６３３

经办人员： 龙文虎、弋守川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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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因公司内部业务调整，经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决定，李立先生不再担任交银施罗德稳健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该基金由现任基金经理华昕先生单独管理。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变更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投资起点金额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为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服务，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发

布《交通银行关于调整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的公告》，决定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基金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约定扣款起点金额。 具体情况如下：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本公司旗下已在交通银行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产品，其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约定扣款起点金额统一调整为

100

元。 对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投资者已在交通银行开

通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则仍按原签约约定执行。

该业务调整的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有关本次业务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交通银行

的有关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交通银行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8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88

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电话：（

021

）

58781234

传真：（

021

）

58408842

联系人：曹榕

客户服务电话：

95559

网址：

www.bankcomm.com

（

2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88

号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渣打银行大厦

10

楼

法定代表人：钱文挥

电话：（

021

）

61055023

传真：（

021

）

61055054

联系人：张蓉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5000

（免长途话费），（

021

）

61055000

网址：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重要提示：

1

、交通银行现已开通本公司旗下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

519688

，后端

519689

）、交银施罗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级

519588

，

B

级

519589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

519690

，后端

519691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前端

519692

， 后端

519693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前端

519694

， 后端

519695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基金份额：

519680

；

B

类基金份额：

519681

；

C

类基金份额：

519682

）、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696

）、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

519698

，后端

519699

）、交银施罗德上证

180

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前端

519686

，后端

519687

）和交银施罗德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

519700

，后端

519701

）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

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亦可登陆本公司

网站 （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400-700-

5000

，

021-61055000

）查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

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上银行基金费率优惠活动调整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基金管理人

"

）旗下

部分基金继续参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银行

"

）网上银行基金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优惠活动期间， 投资者通过上海银行网上银行申购前端收费模式下的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前端基金代码：

519688

；以下简称

"

交银精选

"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代码：

519690

；以下简称

"

交银稳健

"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代码：

519692

；以下简称

"

交银

成长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代码：

519694

；以下简称

"

交银蓝筹

"

）、交银施罗德增

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

519680

；以下简称

"

交银增利

"

）、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696

；以下简称

"

交银环球

"

）、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代码：

519698

；以下简称

"

交银先锋

"

）、交银施罗德上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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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前端基金代码：

519686

；以下简称

"

交银治理

"

）和交银施罗德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基金代码：

519700

；以下简称

"

交银主题

"

），享受前端申购费率的优惠。

根据上海银行

12

月发布的《上海银行关于开展网上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本公司旗下上述

基金参与上海银行基金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动调整如下：

1

、投资者通过上海银行网上银行系统申购交银主题，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优惠申购费率为原申购

费率的四折，且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2

、投资者通过上海银行网上银行系统申购交银环球、交银先锋或交银治理，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优惠申购费率为原申购费率的六折，且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3

、投资者通过上海银行网上银行系统申购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或交银增利，原申

购费率高于

0.6%

的，优惠申购费率为原申购费率的八折，且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该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上海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人留意上海银行的

有关公告。

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上述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并由基金销售机构或本公司另行发布公告。

2

、该优惠活动仅针对上述基金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前端收费模式下的申购费率，不包括基金的转换费

率、 后端收费模式下的申购费率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具体各基金的日常申购费率请参见该基金最新的

《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

（

1

）上海银行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16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168

号

法定代表人：陈辛

电话：（

021

）

68475888

传真：（

021

）

68476111

联系人：张萍

客户服务电话：（

021

）

962888

网址：

www.bankofshanghai.com

（

2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88

号上海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渣打银行大厦

10

楼

法定代表人：钱文挥

电话：（

021

）

61055023

传真：（

021

）

61055054

联系人：张蓉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5000

（免长途话费），（

021

）

61055000

网址：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

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前端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深圳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发展银行

"

）协商决定，本公司旗下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基金代码：

519688

； 以下简称

"

交银精选

"

）、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端基金代码：

519690

；以下简称

"

交银稳健

"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代码：

519692

；以下简称

"

交银

成长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代码：

519694

；以下简称

"

交银蓝筹

"

）、交银施罗德增

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

519680

；以下简称

"

交银增利

"

）、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696

；以下简称

"

交银环球

"

）、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代码：

519698

；以下简称

"

交银先锋

"

）、交银施罗德上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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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前端基金代码：

519686

；以下简称

"

交银治理

"

）和交银施罗德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基金代码：

519700

；以下简称

"

交银主题

"

）参与深圳发展银行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

"

定

投

"

）前端费率优惠活动。 优惠活动期间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具体情况如下：

1．

网上银行渠道基金定投费率优惠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深圳发展银行网上银行渠道办理上述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定投申购业务，

享受费率优惠。 原费率高于

0.6％

（含）的，统一优惠至

0.6%

；原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2．

柜面渠道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深圳发展银行网点柜面渠道办理上述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定投申购业务，

享受费率优惠。 原费率高于

0.6％

（含）的，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照

0.6%

执

行）；原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3．

网上银行及电话银行渠道申购费率优惠

优惠活动期间， 投资者通过深圳发展银行网上银行及电话银行渠道办理上述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

购业务，享受费率优惠。 原费率高于

0.6％

（含）的，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照

0.6%

执行）；原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4

、投资者通过深圳发展银行网点柜面渠道申购开放式基金，不享受优惠费率。

该优惠活动解释权归深圳发展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深圳发

展银行的有关公告。

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上述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并由基金销售机构或本公司另行发布公告。

2

、上述优惠活动不含后端收费模式，具体各基金的日常申购费率请参见该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深圳发展银行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肖遂宁

电话：（

0755

）

82088888

联系人：张青

客户服务电话：

95501

网址：

www.sdb.com.cn

（

2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88

号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渣打银行大厦

10

楼

法定代表人：钱文挥

电话：（

021

）

61055023

传真：（

021

）

61055054

联系人：张蓉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5000

（免长途话费），（

021

）

61055000

网址：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

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人的理财需求，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工商银行

"

）协商决定，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旗下

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代码：

519688

；以下简称

"

交银精选

"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代码：

519690

；以下简称

"

交银稳健

"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前

端基金代码：

519692

；以下简称

"

交银成长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代码：

519694

；以

下简称

"

交银蓝筹

"

）、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代码：

519698

；以下简称

"

交银先锋

"

）和

交银施罗德上证

180

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前端基金代码：

519686

；以下简

称

"

交银治理

"

）参与中国工商银行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投资人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办理前端收费模式下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

长、交银蓝筹、交银先锋及交银治理的定期定额投资申购业务，享受前端申购费率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优惠申购费率为原申购费率的八折，且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

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国工商银行所有，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

资人留意中国工商银行的有关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中国工商银行

住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电话：（

010

）

66107900

客户服务电话：

95588

网址：

www.icbc.com.cn

（

2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88

号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渣打银行大厦

10

楼

法定代表人：钱文挥

电话：（

021

）

61055023

传真：（

021

）

61055054

联系人：张蓉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5000

（免长途话费），（

021

）

61055000

网址：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上述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并由基金销售机构或本公司另行发布公告。

2

、上述优惠活动不含后端收费模式，具体各基金的日常申购费率请参见该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

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